附件1
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
所需材料及条件

    一、申报条件
1.在淄博市内登记注册(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单位、劳务派遣机构和劳动人事代理机构)；
2.合法经营，证照齐全，生产经营地与《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登记证》）登记注册地一致；
3.申报人员须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并在签订1年及以上正式劳动合同之前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必须在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中存在有效的登记认定信息；
4.按规定为所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和就业登记、参加并缴纳社会保险，通过金融机构按月向招用人员代发不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
5.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账目清晰、凭证规范。
6.根据工作安排，申报前，请先登录信用中国（山东）官方网站查询山东省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结果为“A+、A”等级的，可申报本次补贴。在“A+、A”等级以下的，待等级恢复至A+、A”时，可往后照常申报补贴。
用人单位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在补贴申请范围内：
1.在单位失业后12个月内又被原单位或原单位关联单位招用的；
2.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或岗位补贴政策累计已达3年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3.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
4.是市场经营主体法人、股东、董事、监事、理事或具有其他投资任职信息的。
二、申报材料
1.《高青县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申请表》纸质版和电子版各1份。（见附件2）
（1）申请表请完整填写，确保无空项。因表内含格式，请不要随意改动。电子版拷贝至U盘与纸质材料同时报送，电子版提报时请重命名为**单位社保补贴申请表；
（2）申请表中涉及单位账户信息请与所提供的《银行开户许可证》内容一致，并确保单位账户正常可用；
（3）表中的联系人及电话请务必填写为从事补贴申报工作人员的信息。（如代账公司负责，联系人及电话填写代账公司相关信息）
2.山东省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
[bookmark: _Hlk55291679]3.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帐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4.营业执照复印件。
5.享受补贴人员的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截图。
6.金融机构代发工资明细（每月各1份，需银行盖章）、工资表。
（1）请在代发工资明细、工资表中将享受补贴人员用“√”标识出来；
（2）代发工资明细需明确标注“代发”“代付”等“代”字样。
7.社保、医保缴费系统截图。
8.劳动合同签订期限页（若续签，提供首次签订和续签材料）
8.诚信承诺书（一式两份）。
请将申报补贴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备注：
1.申报期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申报到退休当月。申报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解除前请告知。
2.申报企业既有结转人员（之前年度享受补贴但没到期）又有新增人员的，花名册先登记结转人员，新增人员在结转人员下方，申请表填写所有人员信息。材料按序号顺序排列整齐。
[bookmark: _GoBack]3.因各单位工伤缴费比例不一致，申请表内工伤缴费比例仅供参考，请各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工伤缴费比例自行修改。
